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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转发省人社厅、省农业厅《关于开展全省农业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农业农村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现将省人社厅、省农业厅《关于开展全省农业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（陕人社函〔2024〕129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迅速学习文件精神，组织符合要求的人员及时申报，在规定的时间节点完成审核、上传等工作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认真组织开展申报工作。职称评审工作政策性强、涉及面广、关注度高，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加强评审文件的学习宣传，并按照省厅文件（陕人社函〔2024〕129号）认真组织开展申报工作。
	


二、运用好信息化评审平台。根据文件要求，2023年度全省农业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实行信息化评审，申报方式为网上申报，需将申报资料电子化，并通过网络上传至申报系统。各相关单位要指派专人指导申报人员及时将资料上传，上传的资料要求字迹、图片清晰，方便评委评审。

三、严格把关参评材料内容。一是申报材料必须清楚、真实、完整，不得漏项。申报人所在单位按要求对申报材料进行认真审核，并加盖公章。二是各单位要按照文件要求，对参评人员的学历、资历、业绩、获奖成果等进行严格审查，坚持公平公开公正原则，确保申报材料质量。三是各单位要执行诚信承诺和初审公示制度，从严把关，凡不符合申报条件的材料一律予以退回，对申报过程中弄虚作假、伪造资料、剽窃他人成果者，一经查实，按照相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四、申报时间及联系方式。请参评人员及各用人单位按时完成网上申报、审核、上传等工作，参评人员申报时间截止2024年5月15日，各用人单位送审上传时间截止2024年5月25日。逾期不再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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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咸阳市秦都区玉泉东路5号劳动大楼西四楼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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咸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      咸阳市农业农村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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